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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C_9A_E8_B0_83_E6_c36_53786.htm 事件背景 近日，17岁

的小光（化名）因到网吧抢钱成为北京市首个适用“社会调

查员制度”案件的被告人。在丰台区法院对其进行的庭审中

，社会调查员出庭并向法庭宣读了调查报告。8月13日，北京

市丰台区法院对这起首例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

员制度”的案件做出判决，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2003年7月14日，

北京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在丰台区试行

。第一批20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接受了聘任。此

次在丰台区法院审理小光一案中，首批受聘的两名社会调查

员坐上了庭审的公诉席。社会调查员向法庭宣读了包括小光

案件的简单介绍、小光成长经历、平时表现、老师和邻居评

价等几方面内容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小光小时候表现

很好，有同情心，经常帮助有残疾的大伯，但上中专后受社

会不良风气影响，出现吸烟、打架、扰乱课堂秩序等不良行

为，建议司法机关依法对其进行处罚。 对于这项还在试行的

新制度除了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外，亦在法律界引起争议，

关于社会调查报告的效力、如何认识社会调查员的法律身份

、社会调查报告对法院在定罪量刑时所起的作用等问题一时

间成为业界争论焦点。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法律专家。 问：

未成年人犯罪本身就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实行社会调查员制

度是否有其现实意义？ 刘艳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定

罪量刑时考虑从轻或者减轻提供了法律准绳。我国对未成年

人犯罪实施刑罚，一向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理过程中，参与审理的法官如何考

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问题一

直没有统一的模式。实行“社会调查员制度”，为法官考量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对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提供了统一的方式方

法。因此，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审判过程中实行“社会

调查员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吕新伟：从大量的刑事案件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平时表现相当不错的人由于某种突发

外界因素而犯罪，但从其平常的良好表现可以确定主观恶性

并不深，这种情况在量刑时考虑社会评价是必要的。社会调

查员制度对于教育挽救青少年是有益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与

西方的陪审团从社会公众角度对当事人评价有近似之处，但

陪审团定性不定量，而调查员制度只对定量有参考作用。在

肯定调查员制度有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属于法定不公开审理案件，社会调查员在开展调查

工作中要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问：如何理解调查

员出庭时的法律身份？ 马辕进：从最高法院的规定来看，调

查员是接受法院的委托，从事一项特定的任务，应当对法院

负责，保证其所提供的调查材料是全面、真实的。社会调查

员不应作为一个旁听者，他应该是一个诉讼参与者。社会调

查员不应当坐在公诉席的这个位置，因为调查员的职能不是

代表国家来追究犯罪的，他只是提供一个背景式的材料，我



认为法庭应当单独为社会调查员留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应当

与证人席并排。 吕新伟：我认为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

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

判。而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没有独立的法庭地位。社会

调查员要出庭只能依从于控方或者辩护方，作为控方证人或

者辩方证人出席法庭，具体调查报告结论交由控方或辩方向

法庭提出。 问：如何理解调查报告的证据效力？是否可以理

解为是一种新类型的证据形式？ 黄荣昌：社会调查报告基于

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

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

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从形式上来讲，因其来源于

人民法院的委托，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

相似；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

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

情况的文字材料，就其性质而言，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

”证人证言。当然这种“证人证言”与《刑事诉讼法》第42

条规定的证人证言还是有所区别的，但如果社会调查员的报

告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

也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吕新伟：我们通常所说的证据的证

明力大小，就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对于

调查员作出的在法庭上宣读的调查报告严格来看，不能称之

为刑事证据。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

常生活学习表现，对刑事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因此我认

为目前不能把调查报告作为刑事证据来对待，而只能作为法

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特别要注意到

这样一个问题，调查报告是作为在量刑时的参考，前提是在



认定未成年人有罪的情况之下，但刑事诉讼的结果往往不能

排除无罪情况的出现，如果认定无罪，那么调查报告与案件

本身没有相关性不能成为刑事证据的特征更加显著起来。 王

国华：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一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

步的表现。但是它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调查员的调

查材料既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

程序取得的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因此

，它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不是新类型的证据形式。 问：社

会调查报告是否成为法院判决的必须考虑的依据？实行这一

举措会不会影响法院独立审判？ 黄荣昌：我国刑法第61条规

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

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

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

小（或轻重）、直接影响到行为人（被告人）刑事处罚的轻

重，如果社会危害性大，那么相应地处罚就重，如果社会危

害性小，那么处罚也就轻些。如果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

，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有充分的

、实事求是的说明，那么人民法院在对未成年被告人决定刑

罚的时候，就会充分考虑社会调查报告中所反映的有关事实

，如未成年被告人平时的表现，老师及领导的评价等等。如

果平时一贯表现很好，他人对其评价很高，就可以说明他的

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程度小，如果这些情况被法院加以认

定，就可能对他的量刑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社会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量刑的一种依据，但它

并不是惟一的依据。因此，社会调查报告对人民法院判决的

影响是有限的，它不会影响人民法院独立审判。 王国华：调



查报告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特定的参考材料。调查员的调查材

料大都是真实的、可信的，它应是合议庭定罪量刑的特定参

考材料，也必然对法院判决产生直接影响，但不会影响人民

法院独立审判，它会使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更具

有客观性和亲和力。 问：调查报告是否会造成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和被害人的不满？如何保证调查报告的公正性？ 张

玉伟：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可能会对社会调

查制度持有异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

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从其心理上讲当然希望法院可以为

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这一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

识。 马辕进：作为公正性的保证，至少应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这个调查报告应当是调查人员独立制作出来的，而

不应当受到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干涉；其二，该调查报告应具

有科学性、规范化的特点，要做到广泛、全面，同时，在广

泛调查的基础上，应当针对未成年人所犯罪的情况，有重点

的进行深入的调查，只有把握好广泛与深入相结合，才能做

到有的放矢。规范化就是要求在制作调查报告过程中对收集

的证据材料、或者说相关素材，应当按照刑事证据搜集的要

求来进行；第三，这种报告应该是比较便捷地接受控、辩双

方质询的。这种质询应当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控、辩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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